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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0/2021_2022__E6_B0_91_E

6_94_BF_E9_83_A8_E3_c80_320956.htm 民政部、财政部关于

加快实施地名公共服务工程有关问题的通知(民发[2006]106

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财政厅（局），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政局、财务局： 2005年，经国务院批准，

全面启动了地名公共服务工程。一年来，各地认真贯彻落实

民政部《关于实施地名公共服务工程的通知》（民函〔2005

〕122号）精神，立足当地实际，研究制定实施方案，以标准

地名标志设置为实施地名公共服务工程切入点，规范地名，

建立地名数据库，推动了地名公共服务工程的实施。但是，

各地开展工作情况很不平衡，一些地方由于认识不到位、管

理体制不顺、资金不足等原因，工作进展缓慢。为加快推进

此项工程，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地名公共服务工程

包括地名规范、地名标志、地名规划和数字地名四项工作任

务。由于这项工程涉及面广，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的密切配合

。各地民政、财政部门要从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公共服务能

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充

分认识实施这项工程的重要意义，要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

主动协调有关部门，按照地名公共服务工程总体规划，尽快

制定本地区地名公共服务工程实施方案，力争2006年底前启

动这项工程。 二、各地要合理规划，分步实施，突出重点，

加快实施地名公共服务工程。 （一）制定和完善地名管理法

规及相关技术标准，是规范、理顺地名管理工作的基础。各

地要结合本地实际，抓紧研究制定地方性法规，理顺管理体



制，并在 “十一五”期间基本建立起规范、完善的地名管理

法规体系和相关技术标准。 （二）各地要加快全国县乡镇标

准地名标志设置工作，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县乡（镇）同时

进行；尚不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县乡（镇）分开进行。设

置标准地名标志之前，要做好地名普查、补查工作，保证地

名标志设置的准确性，促进地名管理的规范化。 （三）地名

数据库是开展地名管理工作的平台，各地应按照建立数字地

名专项事务的总体要求，力争在2007年底完成本行政区域地

名数据库的建设，为全国地名信息管理系统建设打好基础。 

三、根据民函〔2005〕122号文件要求，多渠道筹集资金，建

立财政投入与市场运作相结合、公益服务与有偿服务相结合

、政府服务与民间服务相结合的地名公共服务运行机制。各

地民政部门要认真对地名公共服务工程项目进行可行性论证

，合理提出需要财政给予支持的项目；各地财政部门要积极

支持地名公共服务工程建设，根据需要和财力可能，合理安

排项目资金，加强资金管理，促进工程项目的顺利实施。对

于财政困难的县（市、区），省级财政可酌情给予适当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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